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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0月19日
地点：湖州市吴兴区法院

“车又没撞上，老人受伤为啥怪我们？”法庭上，原、

被告争执不下。这一幕，还要从一起车祸说起。

2020年年初的一天，小潘驾车载着80岁的父亲老

潘出门办事。车辆行驶至某立交桥最左侧车道时，行

驶在最右侧匝道的小轿车突然向左变道，迫使其左侧

车道内的货车也向左紧急变道。

情急之下，小潘踩下刹车。尽管此举避免了车祸

发生，可坐在车后座的老潘，却因没系安全带，一头栽

倒，当场昏迷。

小潘立即将父亲送往医院，可不幸的是，老潘的情

况极为严重。经医学鉴定，老潘颅脑损伤后呈持续植

物生存状态，为一级伤残，今后将完全依赖护理。

小潘认为，父亲伤势如此严重，变道的轿车司机和

货车司机要担责，于是报警寻求帮助。但因本起事故

中，三方车辆未碰撞，无法查清事故发生原因，故交警

部门未对事故责任作出认定。

因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小潘代理老潘将轿车

司机陈某、货车司机张某及其所在物流公司、保险公司

等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各项损失128.8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陈某、张某在未尽注意观察义

务的情形下，变更车道影响了本车道内其他机动车辆

的正常行驶，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推定被告陈

某、张某负事故同等责任；而原告老潘乘坐机动车未按

规定系安全带，在机动车快速行驶状态下紧急制动时

扩大了损害的发生，应对自身损害承担一定过错。

最终，法院酌定原告老潘、被告陈某和张某各按

20%、40%、40%的比例承担事故责任。

三车无碰撞，车里的老人却成了植物人

时间：10月20日
地点：永嘉县法院

“我带孩子出去游泳，你是知道的，也同意了

呀……”法庭上，听到王某夫妇的辩解，李某没有否认，

却留下了悔恨的眼泪。

李某的女儿小花与王某的女儿小丽是同班同学。

去年7月的一天，小花与小丽约好去小丽家一起写作

业，孩子们写完作业后，王某看天气不错，决定带她们

去家附近的溪边游泳。去之前，她给李某发了条微信，

对方同意了。

谁知，小花溺水了，等抢救上岸时已没了气息。李

某得知后悲痛欲绝，两家人此后就赔偿金达成协议，由

王某夫妇赔偿25万元，王某转账18万元后，就剩余的7

万元在双方亲友见证下出具了欠条，上面载明半年内

还清。

可事后，王某夫妇反悔了。李某夫妇于是向法院

提起诉讼，要求赔偿剩余款项。

法庭上，王某夫妇表示，当天带孩子去游泳一事，李

某已知情并同意，王某尽到了保护义务，不应承担侵权

责任，同时认为欠条并非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效力。

法院认为，李某临时将未成年女儿小花委托给被

告王某照看，王某在带小花去游泳期间应承担保护小

花人身安全的职责。游泳是一项危险系数较高的体育

运动，小花是未成年人，且在户外游泳，王某应尽到更

多保护小花人身安全的义务。而王某作为受托人，没

有代监护人尽到保护义务，理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

任。所以，协议书有效。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王某夫妇应支付剩余赔偿款7

万元。

帮人带娃出意外，提前告知就没事了？

时间：10月21日
地点：长兴县法院

“别争了，孩子根本不是你的！”法庭上，男女双

方正为争夺孩子抚养权唇枪舌战，女方一句话让男

方瞬间石化。

几年前，姑娘谢某经人介绍，与男子王某相识相

恋。不久后，谢某提出自己有了身孕，王某很快与她

结了婚。儿子小亮出生后，王某开心坏了，王某的父

母也对宝贝孙子倾注了全部的爱。

然而王某不知道的是，在他与妻子谢某确定关

系前，谢某曾与一名外地男子有过一段让她念念不

忘的恋情，甚至和王某在一起后也与这位前男友藕

断丝连，瞒着王某继续“地下”交往。

转眼，小亮4岁了，谢某却突然向法院提起离婚

诉讼，并请求判令孩子归自己抚养。为了争取到孩

子的抚养权，谢某在诉前调解过程中，指出孩子并非

王某亲生，是自己与别人的骨肉。

“这不可能！”想到4年来每天朝夕相处的孩子，

王某根本无法相信谢某的说法，向法庭提出了亲子

鉴定。然而，鉴定结果上赫然写着“排除王某是小亮

的生物学父亲”。

得知真相的王某欲哭无泪，他向法院提起反

诉，希望要回这 4 年的抚养费，并要求谢某赔偿精

神损失费。

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承办法官积极组织当事

人调解，最终，双方同意解除婚姻关系，小亮由谢某

抚养，王某不承担抚养费，谢某支付王某为小亮支

出的抚养费3万元，并赔偿王某精神损害赔偿金1.2

万元。

拿到亲子鉴定后，震惊的他提起反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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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0月21日
地点：衢州市柯城区法院

“这真是一个大大的教训！”回想起那条房产过

户信息，唐某气得牙疼。

去年 8 月，唐某因急需用钱，找到了库某，求借

200万元。库某了解到唐某名下有房，便心生一计，

给唐某介绍了“有钱人”汪某。

汪某的“有钱”其实是假扮的。“要借这么一大笔

钱款，没点担保怎么行？”听汪某这么问，急需用钱的

唐某没多想，便听从汪某的建议，将名下的一处房产

公证到汪某头上，并将房屋转让代理权全权委托给

汪某，钥匙也给了“中间人”库某。

本以为钱可以马上到手，唐某却被告知，钱在汪

某外地女婿那里，要亲自过去才能拿到。

唐某在赶往外地借款途中，收到了自己房子被

网签过户的消息。唐某这才意识到自己被库某、汪

某合伙骗了。果然，库某提前找好了买家，将唐某的

房子以204万元出售给了不知情的买家。

唐某第一时间报案，被骗房款被及时冻结，损失

也被追回。

最终，库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

罚金18万元，汪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

刑4年，并处罚金7万元。

本想“以房公证”借款，万万没想到……


